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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态法治观价值

刘雁翎

【提 要 】 国 家法之效用在 少数 民族地 区 不 同 程度存在 着
“

宏观抽 象
”

、

“

水土 不服
”

、

“

鞭长莫及
”

等 问题 ， 而 少数民族 多 元 习 惯法在本土 实 际发挥 着或 弥补 、 或延伸 、 或具体

化 、 或替代 国 家法维 系 当地社会秩序 的作 用 。 因 此 ， 研究 少数民族 习 惯法与 国 家 法 间 的 融

洽及合力 ， 构建民族地 区社会新秩序 ， 是建立 法治 国 家必须 面 临和解决 的 重 大课题 。 少数

民族环境 习 惯法是 习 惯法的重要组成 ， 是生 态法文化智 慧 的
“

结 晶
”

， 蕴含着丰厚
“

生 态 法

治观
”

， 是 中 华 多 元法文化瑰宝之一 。 与 它类 习 惯法之观念独异的是 ：
此类观念 亦 与 国 家环

境法的现代生 态法治观显示很大 的相容性 、 通约性与 共进性 ， 对其深入研究 ， 对促进西 南

民族地 区 乃 至 国 家的 生 态法治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。

【关键词 】 少数民族 环境 习 惯法 生态法治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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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少数民族环境习惯法是一种精神财富 ， 分 ， 在 内在价值上是平等 的 。

”？ 现代
“

深生态

是西南少数民族认识 自 然与族群间依存共荣的学
”

的这一重要观点与西南各少数民族环境 习

智慧结晶 。 目 前 ， 国 内外对
“

西南少数 民族环惯法所蕴涵 的
“

万物 同源
”

、

“

万物平等
”

、

“

万

境习 惯法
”

这一
“

传统 知识沉积层
”

的 内 核物相依
”

的生态法治伦理观不谋而合 ， 这在下
“

生态法治观价值
”

的深人研究 尚付阙如 。 本文面藏族和侗族环境习惯法中得到印证 。

对此进行专 门研究 ， 试图挖掘
“

中华多元法律
“

卵生世界
”

、

“

卵生万物
”

的看法 ， 是藏族

文化精华
”

， 探讨其对于促进生态法治 的重要理原始苯教关于宇宙万物源起的基本观念 。 藏族

论和实践意义 。 的苯教教义叙说 ：

“

宇宙开始是空 ， 是混沌的境

、界……从霜露 中 出现一如镜之湖 ， 此湖卷为一
―

、 人与 自然和谐共处的卵 。 从卵 中孵出二鸟 。 其一称为光亮 ， 另 一称

生态法 台观及其价值为黑暗 。 二鸟相交生 了 三卵 ：

一

白
一黑一花 。

西南少数民族环境 习惯法普遍蕴涵朴素 的 ，
神 粗

＝
“

万物同源
”

、

“

万物平等
”

、

“

万物相依
”

等生态 ｉ
’ 即修 祈

法治伦理观及其现代环保雌 。祷 。

……世间神开辟了有人居和无人居的世界 。

人类与其他生命体在地球上的生存及繁荣

均有 自身内在的独１价值 。 在生物圈 中所有 的
① 王正平 ： 《深生态学 ：

－种細环境价值理念 》 ， 《上浦范

有机体和存在物 ， 作为不可分割 的整体的一部大学学报 （社会科学版 ） 》 ２ ０００ 年第 ４ 期 。

１ ３０



刘雁翎 ： 论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态法治观价值

……从而出现了
‘

恰
’

的世系 ， 即人类 ；

‘

木
’

才使人间获得安宁 。

？ 这则神话透射出侗族原始

的世系 ， 即天神 ；

‘

楚
７

的世系 ， 即动物 。 从的生态观 ， 即人类与蛇 、 龙 、 虎 、 雷 、 猫等动

这我们可以看 出 ： 生物与非生物环境 ， 作为一 物及 自 然现象都源 出 于共同 的始祖——松桑和

个有机完整 的系统 ， 来 自 同
一本源 ， 即卵 的生松恩 （而且间接源出于卵 ） ， 所以是同胞兄弟姊

产 ， 因而具有亲缘关系 。 这种卵生万物观在藏妹 。 并且 ， 这种同胞兄弟姊妹应当是互相依存 、

族民间广为传播并被认同 。 史诗 《格萨尔王传 》彼此平等 、 彼此和 睦共处 的 。 故事也告诫人类

唱词说道 ：

“

世界形成有父亲 ， 世界形成也有母在征服 自 然 的 同时要爱护 自 然 ， 故事 中 以姜 良

亲 。 沟脑飞 出
一只鸟 ， 它说世界本来有 ； 沟 口为代表的人类就是 因为不尊重生活在 同一环境

飞出一只鸟 ， 它说世界来去无 。 有无之间造 鸟中 的蛇 、 龙 、 虎 、 雷 、 猫等 自 然兄弟姊妹 ， 遭

窝 ， 生下 鸟 卵有 十颗 。

…… 三颗 白 卵 滚上方 ， 到它们一致报复 ， 弄得无家可归 ， 险些灭亡 。

上方神界形成作基础 ； 三颗黄卵滚 中 间 ， 中空人类仅仅是生物圈共同体 中 的
一

员 ， 人类应 当

念界形成作基础 ；
三颗绿卵滚下言 ， 下部龙界善待亲如兄弟姊妹的 自 然万物 ， 善待万物就是

形成作基础 ； 六颗鸟 卵滚人间 ， 形成藏族原始善待人类 自 己 。 由 此 ， 侗族环境习惯法规定对

六氏族 。

”？ 史诗同样给 了我们传递 出藏族的这风水林 、 护寨林进行严格保护 ， 违规砍伐者遭
一普遍的生态伦理观 ： 人与世间万物都来 自 同严惩 ； 对山林实行轮歇式采伐 ， 禁止偷伐林木 ，

一源头 ， 都是鸟卵所生 ， 所以
“

万物 同源
”

； 人毁坏河溪山冲 ； 禁打燕子 、 喜鹤等动物 。

与动物 、 植物及其他 自 然物是兄弟姊妹 ， 它们被称为
“

计划生育天下第一村
”

的黔东南

在生态系统 中具有平等的地位且
“

唇齿相依
”

， 从江县 占里村 （全为侗族 ） 的村 民数百年来认

所以
“

万物平等
”

、

“

相互依存
”

。 由此藏族环境识到在万物相依中人 口与 自 然协调发展的道理 ，

习惯法规定 ， 禁在神 山 上打猎 ， 禁伤害神 山 上并约定遵守下面的 习惯规矩 ： 占里的人 口不得

的兽禽飞虫 ， 禁捕捞水生动物 （青蛙 、 鱼等 ） ， 超过 １ ６ ０ 户 ， 人 口 总数亦不得超过 ７００ 人 ；

一对

禁忌食用鸟 肉 （包括野生和家养 的 ） ， 禁止捕猎夫妇最多只能生养 ２ 个孩子 （产 ５ ０ 担稻谷的夫

神兽 （虎 、 熊 、 兔 、 野牦牛等 ） 。

？ 禁侵犯
“

神妇可生养 ２ 个孩子 ， 产 ３ ０ 担稻谷的夫妇生养 １

羊
”

与
“

神牛
”

（人们放生 的 ） ， 神牛 、 神羊 只个孩子 ） 。

？ 所有 的新婚夫妇均要面对寨老 向神

能听其 自然死亡。

④发誓 ： 婚后遵守寨规 ， 只生 １ 至 ２ 孩 。 发誓后不

与藏族的生态法治伦理观相类 ， 侗族传统遵照誓言会遭到神的处罚 ， 人们对此深信不疑 。

观念亦认为 ： 人与万物都有灵性 ， 是 同 出一源 、 对违反此生育 习惯法者 ， 轻则将其饲养 的牲畜

相互平等 、 相互依存的 。 侗族 《九十九公合款 》强行宰杀煮给全寨人吃 ， 以谢其罪 ； 重则将其

叙说 ： 混沌年间 ， 有 四个龟婆在 山 下孵蛋 ， 其逐出寨门或交其亲属处以重罚 。

？ 因此 ， 占里村

中三枚变成寡蛋 ， 剩下一枚孵出 松桑 。 又有 四

个龟婆在寨脚孵蛋 ， 其 中 三枚也变成 了 寡蛋 ， ① ［德 ］ 霍夫曼 ： 《西藏的宗教 》 ， 中 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研究所

只剩下一枚孵出 了松恩 。 松桑与松恩生下七个 Ｉ％ ３ 年内刊 ， 第 ８〇 页 。

子女 ， 分别 是雷 、 蛇 、 龙 、 虎 、 姜 良 、 姜妹 、

？ 《格萨尔 ？ 加岭传奇 》 ， 中 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】 ９ ８２ 年 ’ 第 ７ １

丄页 。

猫 。 后来 ， 姜 良兄妹为 了 实现人兽分居 ， 就放 ③ 躯補地方也有人打猎 ， 部落也在夏秋季组织打猎 。 主

火烧 山 ， 惹怒蛇 、 龙 、 虎 、 雷 、 猫兄 弟姊妹 ，要是针对成群的黄羊 、 岩羊 、 野驴等 ， 这些动 物过多会抢

于是推荐本领最强的雷去报复姜 良兄妹 。 雷天
二二二二 二—二二？“二 ＝ 山

④ 参见南文渊“藏族生态伦理 》 ， 民族出版社 ２ ００ ７ 年版 ， 第

天打雷下雨 ， 发起 了滔天洪水 ， 姜 良兄妹险些 ｉ ８ １ Ｍ 。

被淹死 。 为制服雷 ， 姜 良兄妹派出蜜蜂去蜇他 ，⑤ 参见潘永荣 ： 《浅谈侗族传统生态观与生态建设 》 ， 《 贵州 民

又派画眉 去与他谈判 ， 终于说服雷放 出太 阳 晒
１ｔ ，士

？

， 咖丄 阳 々 址丄？ 参见高其才主编 ： 《 当代 中 国少数民族 习惯法 》 ， 法律 出版

干了洪水 。 洪水之后 ， 天上有七颗太 阳炙烤大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 ， 第 ２ ４ ６ 页 。

地 。 姜 良又派 出 螟蛉去砍掉多 出 的太 阳 ， 最终⑦ 《当代中 国少数民族习惯法 》 ， 第 ２ ５ ３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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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》 ２ ０ １ ６ 年第 ２ 期

９ ０％的夫妇只生育 １ 男 １ 女 。
１ ９ ５ ２ 年有 １ ５ ６ 户 ， 雷电 、 山 川 、 土石 、 禽兽 、 草木等等 。 苯教之

７ ２ ９ 人 ；
２ ０ ０ ３ 年有 １ ５ ６ 户 ，

７ ６ ２ 人 。

？ 实证表明 ， 所以崇拜 自 然万物 ， 是因为人类初始认识水平

该村 自有人 口记载资料的 １ ９ ５ ２ 年至今 ， 人 口 自与生活技能低下 ， 而产生 了对各种 自 然奇异现

然增长率几乎为零 。

② 象和巨大能量的恐惧 ， 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崇敬 、

占里侗族对
“

万物相依
”

、

“

适度人 口
”

等误解和与其保持协调关系 的意识 。 它不单是一

朴素观念及其相应人 口 环境习惯法的长期坚守 。
种精神信仰 ， 而且是 自 产生时就具有实用价值

使得 占里人 口 、 社会 、 环境和谐稳定发展 ， 他的特殊生活方式 。 在藏族先 民 的 眼 中 ，

一切 自

们因此获得相 当 的 回报 ： 与其他村寨相 比 ， 生然物俱不是死 的 ， 而是生命的各种存在状态 ，

活相对较富裕 ， 生活 品 质高 ， 所 以族人 的寿命 而且其能量超越于人类 ， 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

亦较长 。

＜３） 灵物 。 人只有将其奉为 神祇 ， 经常加 以顶礼膜

西南各少数 民族环境 习 惯法 广 为 蕴涵 的 拜 ， 献上供 品 ， 才能保持与 万物 的 良好关系 ，

“

万物同源
， ，

、

“

万物平等
”

、

“

万物相依
， ，

生态法 进而得到神 的庇护 。 因此演绎 出众多水神 、 山

治伦理观不仅与现代
“

深生态学
， ，

的
“

生物圈 神 ， 以及万物众神 。 毫不夸张地说 ， 于藏 区无

平等观
， ，

不谋而合 ， 而且与现代环境法力倡的 处无神 ， 无物不神 。 因 为万物 皆被神化 ， 人与

“

环境正义
， ，

理念殊途同归 。 正义是法的价值追
神的关系实际上就化为事实上 的人与物和人与

求永働 、 核心 的 目 标 。 环境正义是用正义 ＆
自然的关系 。

？ 佛教于公元 ７ 世纪从印度传入藏

原则来规范人与人之间 的社会关系和人与 自 然
区后 ’ 逐 渐 为 藏 区 本 土 文 化 吸 收 融 合 。 佛教

的关系 ， 驗贯婦 自 自 和鸭醜 ； 酿

“

不触
”

贼賴麵猶＿彡哺藏族 民众

少数民族环境 习 惯法
“

万物 同 源
”

、

“

万物平
册值观和生活 习 俗 。 佛 、 苯融合而成 的藏族

等
”

、

“

万物相依
， ，

的生态法治观念与
“

环境正
￥教这种 自 然神 的泛

＾
拜 以及对生灵 的慈

义
”

尤其是人与 自 然 间 的
“

种际正义
”

思想 ；ｉ

环境禁忌 为核心 的藏族环境 习 惯法 ， 而且赋予

藏族环境习惯法和保护环境 的活动 以浓厚 的宗

二 、 宗教性生态法治观教意义 ， 从而使其神圣化 ， 在这种宗教观念 的

及其价值 作用下 ， 人们能够像履行宗教规范那样 自 觉遵

行环境习惯法 ， 从而产生 了 国家环境法所不能

人类社会法起源与发展 的历史告诉我们 ， 企及的守法社会效果 。

初民社会时期 ， 由 于人们对 自 然力 的敬畏与原与藏族一样 ， 苗族也是在深信万物有灵 的

始规范的简单粗陋 ， 使得人类最初 的 习惯法都 基础上产生 了原始宗教 ， 尽管苗族的原始宗教

与原始崇拜 、 原始宗教 、 原始艺术等社会意识 与藏族宗教相 比 ， 是相对零散不成系统 的 ， 但

混沌地交织在一起 。 英 国法学家亨利 ？ 梅 因指 苗族环境习惯法依然是源出于苗族原始宗教 。

出
“

无论东方与西方 ，

一些
‘

早期 的法律
’

总贵州 的苗族宗教信仰迄今仍处在泛神 阶段

是表现 出 它们与宗教和道德规范 的结合
”

的现 和 自 然 、 图腾及祖先崇拜阶段 ， 同时法与宗教

象 。

？ 西南各少数民族环境习惯法 中遗存和蕴涵 —

了深厚的宗教性生态法治观及其信仰价值 。 下 ① 陈金全主编 ： 《西南 少数 民族 习惯法研究 》 ， 法律 出 版社

以藏 、 苗二族为例说明 。 ２ ０ ０ ８ 年版 ， 第 ２ ３ ８ 页 。

② 《 当代 中 国少数民族习惯法 》 ， 第 ２４ ２ 页 。

③ 《 当代中 国少数民族习惯法 》 ， 第 ２４ ８ 页 。

的是原始苯教 。 苯教源 出 于藏族对外界环境 的④ 李德民 ：

“

云南楚雄葬族环境保护习惯法研究 以大姚彝

逐胃 了 族村落为重点 的考察
”

， 昆明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’２０ １ ３

形成 。 本教是一种万物有灵 的原始ｆｅ 仰 ， 崇拜
⑤ 华热 ． 多杰 ： 《 浅谈藏 Ｅ环保 习惯法 》 ， 《 青 海 民紐究 》

的对象包括 了 天 、 地 、 日 、 月 、 星 辰 、 冰雹 、 ２ ００ ３ 年第 ３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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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雁翎 ： 论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态法治观价值

在当地苗族社 区里水乳相融 ， 以致我们难于分别茂密 。

？

清哪是宗教哪是法 。 事实而言 ， 贵州 苗族村寨法律的权威源 自 于人 民 的 内 心拥护和真诚

普遍信巫尚鬼 ， 崇拜楓木 、 巨树 、 山岩 、 蝴蝶 、 信仰 。 西南少数 民族环境习惯法 内含 的宗教性

牛和姜央始祖等 。 在这些宗教信仰 中蕴含着丰生态法治思想信仰给我们这样的启 示 ： 少数 民

富的环保宗教 习惯法规范 ， 其对保护苗族地 区族环境习惯法源 出于各族原始宗教 ， 根植于各

以森林为重心 的各种生态环境资源千百年来发族千百年积淀下来 的厚重传统文化 。

一代一代

挥着最基础的效用 。 的族裔都把环境 习惯法奉为神 旨加 以信仰 、 维

苗族环保宗教习 惯法主要包含苗族环保宗护 、 濡化和传承 ， 可 以说 ， 这些环境习惯法 中

教禁忌和环保 自 然崇拜规范两个方面 。 与环境的思想基因 已经遗传性地化人各少数 民族的骨

保护有关的宗教禁忌 即是环保宗教禁忌 ， 其在髓 、 血脉 。 尽管这类环境 习惯法今天在西南少

苗族习惯法 中 占有相 当大 的 比例 ， 主要是关于数民族地区受各种 因素 的冲击而存在着不 同程

神树 、 风水林 、 护寨林及野生动物等生态资源度的淡化或式微 ， 但充分利用本土 民族资 源 ，

的保护性禁忌 。 比如苗族村寨 的
“

鼓 山林
”

平挖掘研究少数 民族环境习惯法 中 的宗教性法治

时禁止砍伐 ， 只有鼓社节时才能少许砍伐 ， 为观念及其信仰价值与生态法治建设的对接 ， 使

制新鼓与 过节之用 。 随意砍伐
“

鼓 山 林
”

者 ， 西南少数民族群众成为生态法治的忠实崇 尚者 、

绝不轻饶 。 村社敬奉 的古树和风水树 ， 村人要自觉遵守者 、 坚定捍卫者 ， 具有特殊而现实 的

以
“

神树
”

祭供 ， 若有砍伐或亵渎 ， 必遭众人意义 。

遗责并罚款 。 除对 山林保护 的宗教禁忌外 ， 亦＿

有动物保护 的宗教禁忌 。 如苗族打猎前通常要＝、 吾

敬山 神 ， 祈求 山神庇护 。 同 时 ， 他们对猎狩 的

对象也很尊重 ， 不杀太多 的野生动物 ， 不賴
右＾ 一＝＝＝

猎物 。 以
“

千户 苗寨
”

著称的雷山西江苗寨普
长

＾；＝
相

遍认为 ， 对野 山羊进寨 ， 不允追杀 ， 若抓住又

拿 回家烹食 的 ， 家 中必有人死亡 ； 上 山 狩猎 ，

作

＊ｆｒ县Ｗ ＫＨ电 丨 狀 乂 车 ＃ 增内耗 ， 与真正 的法治建设背道而驰 。 从人类
数量要限制 ， 滥杀无度 ， 必受山神处罚 。

①
Ｉｏａｔｍ ｉ／

Ｖｒ 曰 出 、＞ ｌ
、 ＃ｒ变 ｔ 玫几法律发展史来看 ， 国家法本就脱胎于原始习惯

黔东南从江县 岜沙苗寨 的苗族把树人格化^

Ａ法 ， 而且不断吸收发展 中 的 习惯法之养分而发
并加以崇拜 。 岜沙人深 ｆｇ人死是灵魂转附在树ｈ＋々

一

， 备

上了 ’ 因此 ， 在他们看来－棵树就是－个灵魂 ，

而

二 ＝ ３

人 。 由此 ， ■ 自 古传下环保规矩 ： 人＾ 出 生 ，

存在着
“

宏观＿
”

、

“

水土不服
”

、

“

鞭长莫及
”

父母就为其种下 出 生树 ； 长大成年要种下成人
数 在

树 ， 结婚要种下成婚树 。 老人过世 ， 丧事从检 ，

卜

、

、 体 或

－般一天办结 。 棺木就是用他 自 己 的 出 生树做 ｆ

細小箱子 。 墓是与大地平 的 ， 与大 山 融为
－

体 ， 后人在墓上种纪念树 ， 人也就化为树 了 。

？

因此 ， 在 岜沙 ， 人人 自 觉爱护 山林树木 ， 不轻
① 参见侯天江 ： 《 中 国 的千户苗寨

——西江 》 ’ 贵州 民族 出版

社 ２００ ６ 年版 ， 第 ５ １ 页 。

易伐树 。 而今走进 肖沙 ， 满眼都是绿色的海洋 ，

② １ ９ ７ ６ 年 ， 毛泽东逝世后 ， ｇ沙苗寨砍伐了－棵被 ｇ沙人世

让人心旷神怡 ， 美不胜收 。 虽然公路从 岜沙 门代奉为神灵的巨大古树用于支持建造
“

毛主席纪念堂
”

， 后

前经过 ， 但交通的改善并未改变 ｇ沙人爱树护来中央专 门拨款 ， 在砍伐古树的地方建 了—个
“

神树亭
”

’

以资纪念

树的 习俗 。 在 Ｓ
＇

沙 ， 不会有人贪念钱财 ， 为 了
③ 余贵忠 ： 《少数民族习惯法在森林环境保护 中 的作用 》 ， 《贵

所谓
“

致富
”

而去伐树 ， 树也遂人愿 ， 长得特州大学学报 （社会科学版 ） 》 ２ ０ ０ ６ 年第 ５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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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》 ２０ １ ６ 年第 ２ 期

构建民族地 区社会新秩序 ， 是建立法治 国家必从环境 习 惯法 中 吸收 丰 富 的营养并与之联手 ，

须面临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。 少数 民族环境 习惯才能更接地气地发挥保护生态环境的效用 。

法是习惯法的重要组成 。 最具代表性的是西南西南少数 民族环境 习 惯法及其 内 核

少数民族环境习惯法 ， 其是西南各族生态法文化
“

生态法治观价值
”

无疑是 中华多元法律文化精

智慧的
“

结晶
”

。 其蕴涵的丰厚
“

生态法治观念
”

华 ， 是值得保护和助力 的
“

那些值得期冀 、 希

是中华多元法文化之精华 ， 此类观念亦与 国家环求的或美好的东西 。

”？ 因此本文主张 ： 对西南少

境法的现代生态法治观显示很大的相容性 。 譬如数民族环境 习 惯法 的
“

万物 同 源
”

、

“

万物平

二者追求 目标殊途同归 ： 均以保护生态环境为最等
”

、

“

万物相依
”

、

“

宗教生态信仰
”

等生态法

大价值 目标 。 以此为基础 ， 必然利于两者深度融治观念及其价值应 当高度重视 、 深人研究 、 充

洽与合力 ， 共同服务于生态法治文明的建设。分利用 。 如是 ， 定能增进少数 民族习 惯法与 国

尽管民主改革 以来 ， 少数 民族环境习惯法家法间的洽融及合力 ， 促进生态法治建设 ， 构

有了较大的变迁 ， 也尽管少数 民族环境习惯法建民族地区生态法治新秩序 。

一定程度存在着相对封闭 、 狭隘 ， 立法技术与

实施程序相对粗糙等 问题 。 但我们怎能求全责本文作者 ： 贵 州 民族大 学 法 学研 究 院 副 院

备 ？ 现行国家法难道就完美无缺 了 吗 ？ 答案不长 、 副教授 、 硕士生导师

言 自 明 。 事实是 ， 即便在
“

宏大叙事
”

的 国家责任编辑 ： 马光

制定法 占据着统治地位的今天 ， 丰富厚重 的少
数民族环境 习惯法仍然广泛 、 顽强地存在 ， 仍

然或隐或显地对生态环境 的保护发挥着不可替① 参见 张 文 显 ： 《 法 理学 》 ， 法 律 出 版社 ２ 〇 〇 ７ 年 版 ， 第

代的作用或价值 。 同 时 ， 国家法依然需要不断
３ （ ） ６ ５？ 。

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ｈｅＥｃｏｌｏ
ｇ
ｉｃａｌＣｏｎｃｅｐ ｔｏｆ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ｉｎｔｈｅＥｔｈｎ ｉｃＭ ｉｎｏｒｉ ｔｙ

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
Ｌａｗ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Ｃｈ ｉｎａ

Ｌ ｉｕＹａｎ ｌ ｉｎｇ

Ａｂｓ ｔｒａｃｔ ：Ｃｈ ｉｎａ
＾

ｓｓ ｔａ ｔｅ ｌ ａｗｓａｒｅｃｏｎｆｒｏｎｔ ｅｄｏｎｄ ｉ ｆ ｆｅｒｅｎ ｔｄｅｇｒｅｅｓｗ ｉ ｔｈｓｕ ｃｈｑｕ ｅ ｓ ｔ ｉｏｎｓａ ｓ

“

ｂｅ ｉｎｇ
ｔｏｏｇｅｎｅｒａ ｌ

”

ａｎｄ
“

ｂｅ ｉｎｇ
ｉｍｐｒａｃ ｔ ｉｃａ ｌ

”

 ｉｎｅ ｔｈｎ ｉｃｍ ｉｎｏ ｒ ｉ ｔｙ
ｒｅｇ ｉｏｎｓ ．Ｏｎｔｈｅｏ ｔｈｅｒｈａｎｄ ，

ｖａｒ ｉｏｕｓ ｌｏｃａ ｌｃｕ ｓ ｔｏｍａｒｙ
ｌａｗｓａｃｔｕａ ｌ ｌｙｐ ｌａｙ

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 ｔｒｅｍｅｄ ｉ ａ ｌｒｏ ｌｅ ｉｎｍａ ｉｎｔａ ｉｎｉｎｇ
ｔｈｅｌｏ ｃａ ｌ

ｓｏ ｃ ｉａ ｌｏ ｒｄｅｒ ．Ｔｈｅｒ ｅｆｏｒｅ ，
ｔｏｓｔｕｄｙ

ｔｈｅ ｉｎ ｔｅｇｒａｔ ｉ ｏｎｏ ｆｓ ｔ ａ ｔｅｌａｗｓａｎｄｔｈｅ ｌｏｃａ ｌｃｕ ｓ ｔｏｍａｒｙｌａｗｓ

ａｒｅｏ ｆ
ｇｒｅａｔｓ ｉｇｎ ｉ ｆ ｉｃａ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ｅｓ ｔａｂ ｌ ｉ ｓｈｍｅｎ ｔｏｆＣｈ ｉｎａａｓａｎａｔ ｉｏｎｏ ｆ ｌ ａｗｓ ．Ａ ｓｔｈｅｃ ｒｙｓ ｔａ ｌ ｌ ｉｚａ

？

ｔ ｉｏｎｏ ｆｅｃｏ ｌｏｇ ｉ ｃａ ｌｌａｗｃｕ ｌ ｔｕ ｒｅ ，ｔｈｅｅｎｖ ｉ ｒｏｎｍｅｎ ｔａ ｌｃｕ ｓ ｔｏｍａ ｒｙ ｌａｗｓｏ ｆｅ ｔｈｎ ｉ ｃｍ ｉｎｏ ｒ ｉ ｔ ｉ ｅｓａｒｅａｎ

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ａｒ ｔｏｆｃｕ ｓ ｔｏｍａ ｒｙ ｌａｗ．Ｔｈｅｙａｒｅｐ ｒｅｇｎａｎｔｗ ｉ ｔｈｒ ｉ ｃｈｃｏｎｎｏ ｔａ ｔ ｉｏｎｓｏ ｆ
“

ｅｃｏ ｌｏｇ ｉ ｃａ ｌ

ｃｏｎｃｅｐ ｔｏ ｆｒｕ ｌｅｏ ｆ ｌ ａｗ
”

，
ａｎｄｄｅｅｐｅｘｐ ｌｏｒａ ｔ ｉｏｎ ｓ ｉｎｔｏｔｈｅｍａ ｒｅｏ ｆ

ｐｒｏ ｆｏｕｎｄｖａ ｌ ｕｅｔｏｔｈｅｃｏｎ
？

ｓ ｔ ｒｕ ｃｔ ｉｏｎｏ ｆｅｃｏ ｌｏｇ ｉ ｃａ ｌｌａｗ ｉｎｓｏｕ ｔｈｗｅｓ ｔｅｔｈｎ ｉ ｃｍ ｉｎｏ ｒ ｉ ｔｙ
ｒｅｇ 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ｗｈｏ ｌ ｅｃｏｕｎ ｔ ｒｙ ．

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：ｅ ｔｈｎ ｉ ｃｍ ｉｎｏｒ ｉ ｔｙ ；ｅｎｖ 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 ｌｃｕ ｓｔｏｍａ ｒｙ
ｌ ａｗ

；ｅ ｃｏ ｌｏｇ ｉ ｃａ ｌｃｏｎｃｅｐ ｔｏｆｒｕ ｌ ｅｏｆ ｌａ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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